行政复议决定书

田政行复〔2025〕40号 
申请人一：田*界。
申请人二：郑*秀。
申请人三：温*清。
申请人四：田*宇，法定代理人温*清（田*宇之母），

申请人五：田*妍，法定代理人温*清（田*妍之母），

申请人六：田*润，法定代理人温*清（田*润之母）

以上六申请人共同委托代理人：范*量。
被申请人：*局。

第三人：*公司。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2025年6月4日作出的三明市（大田县）不认定工伤[2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不服，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本机关于2025年6月28日依法予以受理，并适用普通程序审理。在审理过程中，本机关于2025年8月8日依法听取申请人及第三人意见，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局[2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责令*局重新作出行政行为。

申请人称：*局[2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该认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被申请人认为：根据《大田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近期强对流、暴雨天气防御工作的通知》及*公司应对强对流、暴雨天气值班要求，值班人员应24小时留守公司，田*楂在值班期间离开公司前往同事家中的行为已脱离值班岗位，后续返回宿舍休息时已不再处于工作状态，且公司宿舍为休息场所，其在宿舍休息期间猝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认定工伤的情形，也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其他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该认定书认定“田*楂在值班期间离开公司前往同事家中的行为已脱离值班岗位，后续返回宿舍休息时已不再处于工作状态，且公司宿舍为休息场所，其在宿舍休息期间猝死……”事实错误。

第一，被申请人未能正确理解“离岗”对应“返岗”这一对应关系。既然被申请人已经认定田*楂在值班期间离开公司是脱离值班岗位，那么同理可证，返回公司就应当认定回到值班岗位。

第二，被申请人未能正确理解田*楂的值班岗位。田*楂是安保科负责人，安保科职责是：包括安全教育和培训、安全检查和隐患排查、维护治安秩序和处理突发事件，负责保护和维护公司的安全。通过定期巡逻、维护安全设备和公司安全演练，确保公司的安全。《大田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近期强对流、暴雨天气防御工作的通知》及*公司应对强对流、暴雨天气值班要求，从9日至12日期间值班人员应24小时留守公司。田*楂是安保科负责人，被安排这期间24小时留守公司值班，对全公司包括生产车间、宿舍、厂区，围墙内外等区域，进行全方位巡逻安全检查。虽然公司有给中高管理层人员安排宿舍，但田*楂的宿舍具有工作与休息兼备的功能，特别是防汛抗旱期间连续三天留守公司，田*楂一直处于待岗状态。被申请人把“回宿舍待岗”简单地理解为“回宿舍休息就推定不再处于工作状态”是错误的，田*楂连续72小时不睡是不可能的，然而田*楂回宿舍休息的同时必须处于随叫随到的待岗准备状态。因此，田*楂在因工连续三天留守公司期间，从事与工作职责有关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均应认定属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且被申请人没有证据显示田*楂回到宿舍后仍从事了与工作无关的个人活动，被申请人也没有证据证明该宿舍不具备工作场所职能。特别要指出的是，全厂区域是安保科的巡查范围也包括宿舍，因此，宿舍对于田*楂来说也是工作地点之一。

第三，被申请人未能正确理解田*楂的回岗状态。申请人认为“田*楂后续返回宿舍休息”是错误的认知行为。田*楂返回公司时需要经过公司大门，经过厂区，进入宿舍区域，步行上楼时对每层进行巡视，直至宿舍进入待岗状态。从安保科的工作职责来讲，来到公司大门就要进入安全巡视工作状态，要评判认定目之所及内容是否与之前不一样，是否有出现安全隐患等等，被申请人忽视了从公司大门至宿舍门口这一段距离和工作内容，对进入厂区区域和步行上楼巡视这一过程直接跳过避而不谈，即：从一楼至五楼步行视而不见，到5楼后从进入521号宿舍这一刻才开始认定为返回宿舍，是对田*楂回岗过程及状态进行选择性认定，未能全面和客观。

第四，被申请人认定“田*楂回宿舍已不再处于工作状态”是错误的，既然已经认定《大田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近期强对流、暴雨天气防御工作的通知》及*公司应对强对流、暴雨天气值班要求，从9日至12日期间值班人员应24小时留守公司。田*楂是属于24小时值班的工作人员，被申请人认为回宿舍已不再处于工作状态是对24小时值班的错误理解，也是对防汛抗旱工作要求的错误理解。按照被申请人的逻辑，田*楂要连续72小时一直站在厂区巡查不得进入宿舍休息片刻是强人所难，目前人类尚无达到这种体能境界。同样是这个防汛抗旱期，各级党政机关也同样要安排相关人员进行24小时值班，难道党政机关这些人员在宿舍休息也要认定不再处于工作状态吗？

第五，虽然被申请人认定“田*楂于2025年4月12日晚20时21分许离开公司，23时21分许回到公司”这期间属于脱岗状态。无论田*楂在这期间脱岗是个人行为还是公司组织的家访活动，即便认定田*楂在这期间脱岗系个人行为，也不能直接得出田*楂回到宿舍房间后，在房间内休息期间死亡的情形不是工伤或视同工伤的结论，况且被申请人未提供证据证实，田*楂的死亡与脱岗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因被申请人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为维护申请人的合法权益，特申请复议。

被申请人称：一、答复人作出的三明市（大田县）不认定工伤[2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主体适格、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一）答复人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权。答复人作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职责和职权，主体适格。依据是：1、《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2、明政文〔2019〕16号《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工伤保险条例〉有关事项的通知》：“……除市属企事业单位、市直机关外（市级工伤认定部门保留的范围），将工伤认定权限根据属地管理原则下放到县级人社行政部门”。

（二）答复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法律正确。*公司于2025年4月17日向本机关提出对田*楂的工伤认定申请，提交的材料有：1、工伤认定申请表；2、田*楂身份证复印件；3、温*清身份证复印件、温*清与田*楂结婚证复印件；4、劳动合同书复印件；5、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6、大田县公安局太华派出所出具的出警经过、非正常死亡证明复印件；7、*公司安保科田*楂工亡事故调查报告；8、证人证言；9、田*楂2025年4月9日至4月12日考勤记录；10、*公司2025年4月份值班人员名单、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4月12日值班签到记录表；11、大田*生产调度群聊微信截图、《大田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近期强对流、暴雨天气防御工作的通知》《大田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做好当前强对流天气防御工作的提示函》《11日午后到12日强对流天气预警》；12、田*楂手机通话记录截图及未接电话人员通讯录详细信息；13、员工住宿安排表；14、*公司2025年4月12日、13日监控视频及视频截图。答复人于2025年4月25日受理田*楂的工伤认定申请后，根据田*楂提交的有关材料调查核实情况如下：田*楂系*公司职工，双方于2025年3月9日签订劳动合同书，合同期限自2025年3月9日至2028年3月8日止，合同约定田*楂在安保科从事副科长岗位工作。2025年4月12日6时4分许，田*楂到*公司打卡上班。根据2025年4月9日《大田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近期强对流、暴雨天气防御工作的通知》及公司要求，2025年4月12日17时16分许，田*楂打卡下班后留在公司值班应对强对流、暴雨天气。19时8分许至19时45分许，田*楂在公司保安室外工作。19时56分许至20时5分许，田*楂在公司集中管控办公室工作。20时21分许，田*楂与生产调度中心主任助理李*桩、烧成车间主任陈*欢、烧成车间大班长陈*煊等人离开公司前往铲车班管理陈*峰位于大田县太华镇群团村的家中。23时21分许，田*楂回到公司。23时25分许，田*楂到521宿舍休息。2025年4月13日11时18分许，因田*楂未到岗工作且电话无人接听，廖*海安排陈*欢到521宿舍查看，陈*欢到521宿舍门口呼喊田*楂无人回应，便通知李*桩拿备用钥匙开门，因备用钥匙无法打开宿舍门，李*桩将宿舍门踹开，陈*欢与李*桩进入521宿舍后发现田*楂躺在床上，呼叫不应，手臂呈乌黑状，李*桩立即向廖*海汇报情况，后由公司总经理孙*李报警。大田县公安局太华派出所民警于12时30分许到达现场处置，13时许大田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及法医到达现场进行勘验。现场勘验后田*楂被送往大田县殡仪馆。经大田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现场勘验，排除刑事案件可能，考虑田*楂为猝死。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记载田*楂死亡原因为：猝死。答复人于2025年5月16日拟认定田*楂死亡为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并于2025年5月19日向*公司、温*清送达《工伤认定事先告知书》｛编号：三明市（大田县）工伤认定先告[2025]49号｝。*公司在陈述申辩期内向答复人提交申辩意见称：1、2025年4月12日20时21分许至23时20分许，田*楂到大田县太华镇群团村同事家中系讨论工作有关事宜，应视同在岗；2、2025年4月12日23时20分许田*楂回到宿舍休息，宿舍具备工作场所和休息场所二合一的功能，其住在单位宿舍系随时待命以应对防汛期间不时之需。答复人认为：根据《大田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近期强对流、暴雨天气防御工作的通知》及*公司应对强对流、暴雨天气值班要求，值班人员应24小时留守公司，田*楂在值班期间离开公司前往同事家中的行为已脱离值班岗位，后续返回宿舍休息时已不再处于工作状态，且公司宿舍为休息场所，其在宿舍休息期间猝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认定工伤的情形，也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其他认定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据此，答复人作出工伤认定决定如下：田*楂同志死亡，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现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

（三）答复人作出的认定工伤决定程序合法。答复人于2025年4月17日收到田*楂的工伤认定申请，于2025年4月25日受理，2025年5月19日向*公司、温*清送达工伤认定事先告知书，2025年6月4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并分别于2025年6月9日向*公司、温*清送达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二、申请人的主张没有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1、根据《大田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近期强对流、暴雨天气防御工作的通知》及*公司应对强对流、暴雨天气值班要求，值班人员应24小时留守公司，田*楂在值班期间离开公司前往同事家中的行为已脱离值班岗位，离岗时间接近3小时，离岗时间明显不合理，申请人主张田*楂外出到同事家中系商讨工作事宜亦无相关实质性证据证明，且田*楂返回公司后系径直返回宿舍休息，因此，田*楂已不再处于工作状态；2、申请人主张田*楂外出返回公司，从公司大门到宿舍门口系在履行工作职责与事实不符，根据申请人公司监控视频显示，田*楂乘坐车辆返回公司，车辆进入公司大门后径直开往停车场，田*楂在停车场下车后与同事从楼梯步行径直返回5楼宿舍，不存在对厂区区域和宿舍楼层巡视的行为。

综上，田*楂在宿舍休息期间猝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认定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的情形，答复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符合法定程序及法律规定，请求县人民政府予以维持。

第三人称：本案应当认定田*楂为工伤，*局[2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以下简称“该认定书”）认定事实错误导致适用法律错误。

一、田*楂在我公司上班期间兢兢业业，为人忠厚老实，值得提拔重用的中层干部。特别是我公司根据《大田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近期强对流、暴雨天气防御工作的通知》的要求，要求田*楂等各科室负责人从9日至12日期间值班人员应24小时留守公司。田*楂毫无怨言以身作则，认真完成各项检查任务。

二、田*楂平时的工作岗位位于我公司集中控制室，该工位系集体办公的工位之一，系多人一室的办公室。除了工位外，没有休息室也没有躺椅等设施可供临时休息。田*楂上正常班期间，下班后就直接回家休息，而在防汛期间，我公司要求田*楂连续值班，没有下班这个说法。田*楂到我公司安排的宿舍也是属于待岗状态，随叫随到。

三、我公司在厂大门口处设考勤岗，采取人脸识别的考勤设施对人员上班及下班进行考勤，工人在进入门口人脸识别后就处于上班状态，下班后到门口人脸识别打卡后才视为正式下班。而不是工人离开工位就视为下班，是到厂区大门口处的人脸识别设备刷脸打卡才能视为下班。

综上所述，田*楂在我公司值班期间死亡，无论是工作时间还是工作地，都符合认定工伤的法律规定，恳请上级机关给予认定并支付田*楂家属的请求。如果这种情形都不能认定为工伤，那将严重打击我公司员工的积极性，以后如有类似需要值班时，造成无人值班，也给我公司管理造成混乱。*局不予认定工伤的行为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价值准则相违背，因此，从维护社会程序和价值导向作用的层面上讲，本案也应当认定田*楂为工伤。

经审理查明：2025年3月9日，田*楂与第三人签订《劳动合同》，合同期限从2025年3月9日起至2028年3月8日止，工作岗位为安保科副科长。2025年4月12日17时16分，田*楂打卡下班后，根据2025年4月9日《大田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近期强对流、暴雨天气防御工作的通知》及公司要求，留在公司24小时值班以应对强对流、暴雨天气。20时21分许，田*楂与同事李*桩、陈*欢、陈*煊等人离开公司前往同事陈*峰位于大田县太华镇群团村的家中。23时21分许，田*楂回到公司。23时25分许田*楂回到521号宿舍。2025年4月13日11时左右，田*楂被同事发现猝死于公司521号宿舍。

2025年4月17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田*楂的工伤认定申请。2025年4月25日，被申请人受理该工伤认定申请。2025年5月19日，被申请人向第三人、田*楂近亲属温*清送达《工伤认定事先告知书》｛编号：三明市（大田县）工伤认定先告[2025]49号｝。2025年5月22日，第三人向被申请人提交《陈述与申辩书》。2025年6月4日，被申请人作出三明市（大田县）不认定工伤[2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为“田*楂在值班期间离开公司前往同事家中已脱离值班岗位，后续返回宿舍休息时已不再处于工作状态，且公司宿舍为休息场所，其在宿舍休息期间猝死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认定工伤的情形，也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的其他认定或者视同工伤情形。”决定不予认定或者视同工伤。2025年6月9日，被申请人将上述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送达给田*楂近亲属温*清及第三人。

后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三明市（大田县）不认定工伤[2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1.《劳动合同》复印件；2.《工伤认定申请表》；3.田*楂身份证复印件；4.温*清身份证复印件、温*清与田*楂结婚证复印件；5.《居民死亡医学证明（推断）书》；6.大田县公安局太华派出所出具的《出警经过》《非正常死亡证明》复印件；7.《*公司安保科田*楂工亡事故调查报告》；8.证人证言；9.田*楂2025年4月9日至4月12日考勤记录；10.*公司2025年4月份值班人员名单、2025年4月9日至2025年4月12日值班签到记录表；11.大田*生产调度群聊微信截图、《大田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关于做好近期强对流、暴雨天气防御工作的通知》《大田县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关于做好当前强对流天气防御工作的提示函》；12.田*楂手机通话记录截图及未接电话人员通讯录详细信息；13.《员工住宿安排表》；14.*公司2025年4月12日、13日监控视频及视频截图；15.《陈述与申辩书》；16.陈*峰、廖*海、陈*欢、李*桩《工伤认定调查询问笔录》、田*楂死亡地点照片、事故现场调查视频；17.《*局关于田*楂工伤认定案件协查的函》；18.《尸体检验记录表》；19.《三明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检验报告》；20.《大田县公安局刑侦大队现场勘验笔录》；21.尸检照片及视频；22.《工伤认定申请受理决定书》；23.《工伤认定事先告知书》及送达回证；24.《公文处理单》、三明市（大田县）不认定工伤[2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及送达回证；25.申请人身份证、户口本。

本机关认为：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和《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贯彻实施〈工伤保险条例〉有关事项的通知》（明政文〔2019〕16号）“二、工伤认定（一）为推进简政放权，落实‘放管服’要求，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五条第二项‘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社会保险行政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工伤保险工作’规定，除市属企事业单位、市直机关外（市级工伤认定部门保留的范围），将工伤认定权限根据属地管理原则下放到县级人社行政部门”的规定，被申请人作为县级人社行政部门，具有作出工伤认定决定的法定职责。被申请人于2025年4月25日受理第三人于2025年4月17日提交的田*楂的工伤认定申请，于2025年5月19日向第三人、田*楂近亲属温*清送达《工伤认定事先告知书》，于2025年6月4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于2025年6月9日向第三人、田*楂近亲属温*清送达《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符合法律规定，程序合法。
《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视同工伤。行政机关在工伤认定时应当查明职工突发疾病死亡时是否处于“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具体到本案中，被申请人应当查明职工值班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包含工作场所及工作职责等），田*楂于2025年4月12日23时21分许返回公司按照常理符合值班时间和岗位要求，但被申请人未查明值班人员值班的工作场所是否包含宿舍。同时，被申请人认定田*楂在值班期间离开公司前往同事家中的行为属于脱离值班岗位的事实证据不充分，认定后续返回宿舍休息时已不再处于工作状态的事实证据不充分。因此，被申请人作出三明市（大田县）不认定工伤[2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田*楂在宿舍休息期间猝死不属于视同工伤的情形，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三明市（大田县）不认定工伤[2025]2号《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申请人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对申请人的申请依法重新作出处理。
如对本复议决定不服，可以自收到本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大田县人民政府     
2025年8月26日    


